濉溪县“清河清湖”专项行动实施情况汇报

（2021年3月17日）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总河长1号令和市河长办《关于在全市开展“清河清湖”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》精神，我县各级河湖长严格履职尽责，主动担当作为，全力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落实。重点做了以下工作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领导重视，精准施策持续发力。一是高标准推进专项行动。发布《濉溪县总河长1号令》，制定《濉溪县“清河清湖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强力清理整治“乱堆、乱建、乱采、乱占”等涉河湖突出问题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开展浍河“清网”专项行动。组织浍河沿线6镇全面排查辖区内拦河渔网、网箱、鱼簖等，共排查出拦河渔网163个、网箱58个、鱼簖12个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压实整改责任，常态化督查督办，实现排查问题全部整改销号。开展新沱河“清种”专项行动。以“清四乱”为抓手，全面排查新沱河岸线存在的乱耕乱种问题，由县河长办下发交办单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时限，压实镇村河长职责，确保新沱河乱耕乱种清理整治取得显著成效。2021年第一季度，共清理新沱河乱耕乱种1300多亩，初步实现了“河畅”的管护目标。二是强力度促进履职尽责。建立河长通巡河APP使用率月通报制度，把巡河APP常态化使用作为检验125个镇级河湖长、237个村级河湖长履职能力的试金石，并纳入河湖长制工作年度考核。每月定期提醒各级河湖长开展巡河工作，对不作为、慢作为的，由县河长办进行靶向监督、日日调度，确保按时完成巡河任务。三是聚合力强化部门联动。充分发挥河湖长制日常工作机制，加强督查督办力度，强化各责任部门协同配合，形成助推河湖长制重点任务落实的强大合力。县河长办联合生态检察官、河湖警长、县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开展年度河湖长制工作暗访督查，以河湖长制六大任务为重点，暗访督查河湖岸线管控、“四乱”问题清理整治和交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，严厉打击侵占河道、围垦湖泊、超标排污、非法采砂、破坏航道、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，推动早日实现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目标。
二、以上率下，重点工作常抓不懈。一是坚持问题导向，突出整改落实。坚持行洪河道、湖泊为清理整治重点，开展拉网式排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清理整治责任人、整改措施、整改要求、整改时限，确保问题清理整治到位。截至目前，全县共排查出涉河湖突出问题21个，整改销号17个，4个未整改问题已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人。本次专项行动共清理岸线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1.2吨、拦河渔网13个、网箱2个、旱厕1处、乱耕乱种110平方米。二是坚持目标导向，创新管护模式。依托河道疏浚治理、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将新沱河水域岸线所有权和使用权收归县政府，并委托河道沿线各镇对河道堤滩进行统一拍租、统一规划、全面绿化，落实经营户管护主体责任，仅新沱河、王引河、澥河、萧濉新河共拍租滩地12000余亩，每年拍租额达360万元（每年每亩300元）。不仅对堤滩岸线进行管理保护，而且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同时防止了乱耕乱种现象的发生，杜绝了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，对河道水质改善起到关键作用。三是聚焦工作重点，靶向治理攻坚。3月2日，签发县总河长2号令，在全县8条行洪河道管理范围内开展坟墓迁移专项工作，彻底清除管理范围内的坟墓“乱占”问题。各镇（园区）成立清坟工作领导小组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截至3月15日，13个镇（园区）共上报坟墓数6500座，已迁坟约2300座，剩余未迁坟墓在清明节前全部完成，预计投资1700万元。
三、多措并举，督办整改持之以恒。一是以督促改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坚持以问题为抓手，积极组织生态检察官、河湖警长和相关成员单位赴河湖一线，抽查已整改问题，督导正在整改的问题，重点督查媒体曝光问题和群众举报问题，发现一处、整治一处，切实做到应改尽改、能改速改、立行立改。二是协作联动，建立“河长+N”机制。建立以公安局、派出所主要负责人为警长的县、镇两级河湖警长体系，充分发挥公安职能优势，推动河湖长制见实见效。今年1季度，县、镇两级河湖警长共参与河长巡河12人次，协调解决涉河湖突出问题3个。同时，建立“河长+检察长”机制，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县河长办协调督导职能，协同推进各级河长湖长、河长会议成员单位依法全面履职，推进诉讼监督和公益诉讼，加大侵害河湖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，全面构建党政领导牵头负责、检察机关全面参与、责任部门协调联动的河湖生态保护新格局。
下一步，我县将按照本次会议的安排，以“清河清湖”专项行动为契机，以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为重点，强化暗访督查、跟踪督办等监管手段，进一步排查河湖、大中沟存在问题，坚决清存量、遏增量，全力打好“清河清湖”专项行动攻坚战，促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具体做到以下几点：
（一）强化宣传带动，突出典型引领。一是结合3月22日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主题活动，开展集中宣传，全方位宣传报道《水法》《防洪法》《河道管理条例》及各级河湖长巡河、治河、护河动态等，并通过水利“微信公众号”，加强与市民互动，增强市民爱河护河意识。二是在全县河道主要节点、涵闸等悬挂宣传标语，设置河湖长制公示牌，并通过电子屏等方式，滚动播放河湖长制反面典型案例，形成对破坏河湖打击的高压态势，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、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。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践行“两山”理念。一是深入推进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两山”理念，聚焦全县河湖长制工作的主要矛盾，抓住核心环节、紧盯突出短板、谋细重点任务，压紧压实属地责任，充分发挥县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职能，持续深入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，打好“清四乱”歼灭战。二是纵深推进“清坟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以各镇（园区）排查上报的现状坟墓为抓手，建立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的清坟督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对迁坟工作实行常态化督查，对重点镇（园区）进行进驻式督查，紧盯问题，明确责任，务求实效。作为县级总河长，我将坚决扛起管护好河湖水质和岸线空间的重大政治责任，加大对9条行洪河道和4个湖泊的督导频次，带动各级河湖长积极巡河履职，确保全县河湖长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。
（三）聚焦示范创建，持续推深做实。紧盯目标任务，建设示范河湖。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市工作部署，计划投资180万元，以创建省级幸福河湖-萧濉新河为契机，全力创建国家级示范河湖-乾隆湖，通过实施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，力争10月底将乾隆湖、萧濉新河建设成为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、人和”的幸福示范河湖，实现“防洪保安全、优质水资源、健康水生态、宜居水环境、先进水文化”的目标，为全县河湖管理及河湖长制工作提供样板。加大治理投入，深度整合资源。一是加大河湖沿岸规划设计，整合水生态保护与修复、水环境治理、城市建设、乡村振兴等规划，建立长效、稳定、互动共享的规划机制。同时，积极整合相关项目资金，统筹调配使用，避免资金的重复投入。二是加大工作创新力度，积极探索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河湖治理，形成河湖治理工作的长效保障机制。
总之，我县将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按照市河长办的安排部署，扎实推进“清河清湖”专项行动，全面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，确保全县河湖长制工作再上新台阶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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